
身边案04 2026年7月9日 星期四
编辑/吕书圣 检校/林潇敏 版式/王帅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吕书圣整理）

海
小
文
普
法

17608998460

邮箱：fzsb888@163.com

法律咨询

社址：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西路76号福建大厦14楼 传真：65986019 订报、投诉热线：65986003 零售每份1.5元 印刷：海南日报印刷厂 总值班：申王军 值班主任：方艳 一版责编：林声蛟 检校：李亚珠 版式：陈艳

案情：咨询贷款达成口头约定，银行放款
后借款人拒付中介费

2025年4月，舒先生因资金需求向从事贷款咨询服务的曾先生
寻求帮助。曾先生向其推荐了交通银行的“惠民贷”产品，并明确告
知收费规则：按实际放款金额7%收取中介服务费，舒先生若接受该
条件，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与实名手机号，由中介生成专属贷款申
请二维码。

双方协商服务费价格未果后，舒先生仍向曾先生提交身份证、手
机号等个人信息，曾先生据此为其生成交通银行贷款申请二维码。

舒先生扫码后，顺利获得了15.3万元的贷款额度。几天后，舒
先生自行前往银行网点，通过现场扫码的方式，成功提取了15.3万
元的贷款。事后，曾先生多次要求舒先生支付7%的服务费共计
1.071万元，却遭到了舒先生的拒绝。

舒先生认为，银行的“惠民贷”是公开产品，他是在银行现场完
成的提款，并未使用曾先生提供的二维码，因此双方不存在中介服
务关系，无需支付费用。

双方协商无果，曾先生将舒先生诉至法院。

判决：中介合同成立，须支付中介服务费
1万余元

原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城郊法院）经审理认为，双
方虽未签署书面中介协议，但曾先生已完成贷款咨询、产品匹配、专
属申请渠道生成等中介服务，舒先生主动提交身份材料、扫码获取贷
款额度的行为构成承诺，双方成立事实中介合同，且中介已促成贷款
审批放款，付款条件成就，舒先生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中介服务费。

原城郊法院判决舒先生支付中介服务费1.071万元。舒先生不
服，向三亚中院提起上诉，坚持主张中介合同未成立、中介收取贷款
服务费违法，要求改判驳回原告诉请。

三亚中院经审理认为，舒先生向曾先生咨询贷款，曾先生告知
了申请贷款的材料、适合的信贷产品方案和明确的服务费标准，同
时也告知舒先生如接受条件就提供身份证及本人实名登记手机号
用于生成贷款申请二维码，曾先生对提供中介服务及费用收取提出
要约，舒先生以提供相关身份信息并扫码获得贷款额度的方式完成
承诺。双方以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至此成立。舒先生

在被告知接受报酬标准方能提供贷款申请二维码的前提下向曾先
生提供其个人身份证及手机号码，因此获得与交通银行订立15.3万
元额度贷款合同的机会，双方间就报告订立贷款合同机会或提供媒
介服务与支付报酬的权利清晰、义务对等，所成立的合同内容符合
法律规定的，应确定为中介合同。

法院认为，舒先生通过扫描曾先生提供的二维码获得交通银行
“惠民贷”15.3万元贷款额度，曾先生向舒先生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
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已履行完毕，曾先生取得报酬的条件
已经成就，舒先生应依约支付贷款金额7%的中介服务费。

最终，三亚中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舒先
生须向曾先生支付中介服务费1.071万元。

律师：中介合同属于法定有偿服务合同

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娇萍介绍，中介合同属于法定有偿
服务合同，其核心价值在于中介人为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
提供缔约媒介服务，中介报酬请求权的成就标准为促成缔约机会落
地，而非参与全部后续履约流程。该案中，舒先生能够获批15.3万
元贷款额度，是曾先生提供信贷产品匹配、专属申请二维码等专业
媒介服务的直接成果，舒先生自行前往银行网点提款仅为银行放款
后置操作，不能以此否定中介服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委托人接受中介服务、利用中介提供的
交易机会与渠道后，绕开中介直接完成交易的“跳单”行为，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法律不予保护，委托人仍需按事前约定足额支付中介
报酬。

李娇萍表示，该案双方提前明确7%服务费标准，舒先生自愿提
交个人信息使用中介专属申请渠道，应视为认可收费约定；案件无
证据证实中介存在胁迫诱导、与银行工作人员利益输送、协助虚假
申贷等违法情形，该中介收费约定合法有效，舒先生拒付服务费缺
乏事实与法律支撑。

李娇萍提醒，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无论是金融居间还是其他中介
业务，委托人一旦依托中介提供的专属资源、服务获取交易收益，均
应恪守契约精神依约付费。试图以产品公开、自行完成末端流程为
由规避付费，不仅侵害中介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常交易秩序，相关
主张亦无法得到法院支持。民众办理中介业务时，应当留存沟通记
录、收费约定等凭证；若遭遇中介协助伪造资质、违规放贷等不法行
为，可通过监管渠道或司法途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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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民舒先生在
成 功 获 批 15.3 万

元贷款额度后，绕开中介自
行前往银行网点提款并拒
付服务费，这种行为是否属
于“跳单”？近日，三亚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
审判决，驳回借款人舒先生
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判
令舒先生向中介曾先生支
付 1.071 万元中介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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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经过：两兄弟因为一条公
共通道对簿公堂

张老大与张老二系同胞兄弟，二人在海口市美
兰区某村相邻而居，各有宅基地和住宅。两家的宅
基地之间，有一条宽0.6米、长6.7米的公共通道，已
连续使用30余年。

2005年前后，张老二在未取得任何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案涉公共通道及

旁边空地搭建了一间红砖墙体、铁棚顶结构的杂

物间。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该杂物间的前后墙

体直接砌筑在张老大房屋的侧墙体上，铁棚顶也

架设在张老大房屋的墙体上。整个铁棚完全覆盖

并堵塞了该条公共通道。

张老大多次向村委会反映，请求调解处理，但
均未果。无奈之下，张老大将弟弟起诉至海口市美
兰区人民法院，要求弟弟拆除违建铁棚、恢复通道
的通行功能。

法院判决：拆除公共通道上搭
建的全部构筑物，恢复通道原貌

庭审中，张老二辩称：“我是问过大哥并经过同

意，才盖的棚子。”但他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老

大“口头同意”的存在。张老大则在庭上明确予以

否认。

法院经现场勘查确认：张老二搭建的杂物间前

后墙体直接砌筑于张老大房屋的侧墙体之上，铁棚

顶亦搭建在该侧墙体之上，与张老大房屋共用该侧

墙体，完全覆盖并堵塞了公共通道。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案涉公共通道并非

张老大进出房屋的唯一必经通道，未对其日常基本

出行造成根本性阻碍，但张老二未经张老大同意，

将杂物间墙体及铁棚顶搭建在张老大房屋墙体之

上，客观上导致张老大该侧墙体完全被封闭，剥夺

了其对房屋墙体进行正常维护、修缮的权利，且可

能对房屋结构安全造成潜在隐患，已构成对张老大

房屋所有权的直接侵害，依法应当排除妨害。

因张老二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且张老大亦明

确否认，法院不予采纳张老二“经过同意”的抗辩
理由。

法官在庭上特别指出，双方系同胞兄弟，本应
互谅互让、和睦相处，但张老二擅自占用公共通道
并侵害张老大的房屋所有权，既违反法律规定，亦
有悖于公序良俗。

2026年5月25日，美兰法院作出判决：张老二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拆除其在公共通道上搭
建的全部构筑物，恢复通道原貌。

律师说法：依附他人墙体搭建
即侵权，口头同意须有证据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示，历史形
成的公共通道属于不动产相邻关系中的重要权
益。即使该通道并非张老大进出的唯一通道，擅自
占用仍属违法，权利人可以要求排除妨害。该案
中，法院虽然认定通道不是唯一出路，但依然支持
拆除，正是因为占用公共通道本身具有违法性。

陈积祯介绍，该案最关键的侵权认定，是张老
二将杂物间的墙体和铁棚顶直接搭建在张老大的
房屋墙体上，这已不仅仅是“占用通道”，而是直接
侵害了他人的房屋所有权。房屋墙体是房屋结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
自利用、依附、封闭他人的墙体。即便只是“借墙搭
建”，只要未经许可，就构成侵权。虽然张老二主张

“盖之前问过哥哥，他同意了”，但未能提供任何证
据，在诉讼中，主张对己方有利的事实，必须提供证
据。口头约定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被采信，除非有录
音、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形成证据链。否则，
法院只能认定为“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

陈积祯提醒，邻里之间、亲属之间处理房屋改
建、搭建等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涉及公共
区域或他人权益的事项，必须取得书面同意，避免
日后“口说无凭”；二是切勿擅自依附他人墙体搭
建，即使对方口头同意，也建议签订书面协议明确
权利义务；三是农村建房须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手
续，否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侵权双重责任；
四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血亲关系不构成侵权的豁
免理由。

弟弟在哥哥屋墙搭建铁棚
海口美兰法院判决：侵害他人房屋所有权且占用公共通道须拆除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哥哥宅基地旁有一条 60 厘米宽的
公共通道，弟弟未经许可在通道

上搭建铁棚杂物间，墙体直接砌在哥哥房
屋侧墙上，铁棚顶也架在哥哥墙上。哥哥
起诉要求拆除，弟弟却辩称“经过哥哥同
意才建的”。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对这起相邻关系纠纷案作出判决：弟弟
须拆除全部违章构筑物，恢复通道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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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漏水致楼下受损
该如何维权？

三亚吴先生咨询：近日，我发现家中天花板渗水，墙面起皮、
地板变形。经排查，是楼上住户卫生间防水层老化漏水所致。
楼上业主承认漏水事实，但只愿承担一半维修费。请问，楼上业
主只承担一半责任合理吗，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楼上业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八
十八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防水层老化虽非楼
上业主故意，但其作为房屋所有权人，负有对房屋设施进行维护
修缮的义务，因未尽义务导致漏水损害楼下，应承担全部侵权赔
偿责任。您的维权步骤：第一，立即拍照录像固定漏水现场，通知
物业到场见证并出具情况说明；第二，委托装修公司或鉴定机构
出具修复费用评估报告；第三，向楼上业主发送书面索赔函，附证
据及费用明细；第四，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相邻损害防免关
系纠纷诉讼，要求赔偿修复费用、物品损失及鉴定费等全部损失。

空调外机正对自家窗户
能否要求邻居移机？

万宁刘先生咨询：我家卧室窗户正对邻居安装的空调外机，
距离不足50厘米。每到夏天，邻居空调运行产生的热风和低频
噪音直吹我家窗户，导致我无法开窗通风。我多次与邻居协商
移机或加装挡风板，被拒绝。物业调解也无果。请问，我该如何
维权？

解答：邻居的行为已侵犯您的相邻权。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八
十八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二百九十
四条进一步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噪声、热
辐射等有害物质。邻居空调外机近距离正对您家窗户，产生的热
风、噪声已超出正常容忍限度，构成相邻妨碍。您的维权步骤：第
一，委托生态环境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运行噪声和热辐射进
行检测；第二，向物业公司正式发函，要求其履行管理职责；第三，
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投诉；第四，若协商投诉无
果，可向法院提起相邻污染侵害诉讼，要求邻居移机或采取有效
隔音降噪措施。

未毕业就工作
是实习还是就业？

海口汪先生咨询：我大学还未毕业，最近找了一家公司工
作，虽然每天上班都要考勤，每月也固定领取工资，但签订的是
一份实习协议。请问，我这种情况到底属于实习还是就业？如
果在工作中发生事故，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解答：虽然你尚未从大学毕业，但现行法律并未将在校大学
生排除在劳动合同法的适用主体之外。如果在校学生以就业为
目的进入用人单位工作，双方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
征，应认定为属于劳动关系。

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
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
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
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
业务的组成部分。

因此，如果你符合上述条件，就有可能确认为属于劳动关
系。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是可以获得工伤认定的。

给个体户打工需要签合同吗？

琼海符女士咨询：我最近找了一份商铺营业员的工作，但老
板迟迟不跟我签劳动合同。老板说，他属于个体工商户，用工不
需要签订劳动合同。请问，他这样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吗？

解答：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
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个体经济组织也属于该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只要存在劳动
关系，就应签订劳动合同。


